
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颱風期間船舶靠泊作業原則要點 

一、 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為維護颱風期間本公司所屬各

港碼頭設施及船舶進出港航行安全，特訂定本作業要點，供本公司各分公

司（以下簡稱分公司）訂定所屬港口船舶靠泊作業細則。 

二、 定義： 

（一） 颱風期間：係指中央氣象局發布海上、陸上颱風警報（警戒區域涵蓋

所屬各港地區）起至陸上颱風警報解除後 24 小時之時段。 

（二） 風力依據： 

1、 船舶交通服務中心（以下簡稱為 VTS）海氣象儀測得平均風力。 

2、 中央氣象局網站「藍色公路航段海象預報資訊系統」、「漁業氣象」

之「三天漁業」、「臺灣近海」之氣象預報資料。 

（三） 平均風力：海氣象儀測數在 15分鐘內之風力平均值。 

三、 海上颱風警報發佈後，請各輪船公司及船務代理公司注意颱風動態，欲進

出港之船舶，應儘早辦好進出港手續，以免颱風接近港口風大浪高時，無

法進出港。 

四、 各分公司應通知各輪船公司或船務代理公司告知商輪船長及船員務必於

陸上颱風警報發布後，應自動回船以茲應變，共同維護船舶及港區之安全。 

五、 海上、陸上颱風警報發布後，經研判颱風可能侵襲所轄港口，該分公司商

港港務單位應掌握在港船舶動態，並至少應於 7級暴風圈預定抵達 6小時

前，決定港區內相關船舶出港時間，另儘早規劃船席調配事宜，必要時得

移泊至安全船席或出港，以免發生斷纜、擱淺等事故。 

六、 各分公司各港務單位應考量所轄各港特性，依颱風級數、行徑、海（陸）

上颱風警報發佈等情況，訂定颱風期間依船舶種類【如客輪（含國內、國際

航線、兩岸）、危險品船和貨櫃船等】、噸數分級之進出港航行與靠泊作業細

則，並得訂定漁船防颱或特殊與例外條件之相關作業辦法。 

七、 強制出港船舶得由各分公司依港口特性訂定出港作業優先順序，非強制

出港船舶，如經現場判斷或跡象顯示具有危險性，得下令該船舶出港。 



八、 可在港內滯港船舶，仍請審慎檢視船況、貨載情況，必要時及早出港。

如決定滯港應依照各分公司規定加強繫纜並辦理各項防颱作業事宜；如決定

出港應及早備便，在規定時間內出港。各分公司得訂定在港滯港船舶，加強

繫纜之處理原則。 

九、 颱風期間停泊港區船舶應有足夠人員留守，並須有高級船員留船，俾有

足以操縱船舶航行及應付緊急事變之能力，機動船舶均應備便主機，俾必要

時可立即應變。 

十、 為加強國際航線及兩岸客輪進出港靠泊安全，各分公司應優先處理並儘

早將颱風相關動態及港區管制措施，告知該輪船公司或船務代理公司以為因

應。 

十一、 船舶未依規定出港違規者，得要求前述違規船舶船長簽訂切結書，承諾

滯港期間發生意外事故，由船長及船東自行負責。 

十二、 本要點自公布日實施，如有未盡事宜，得適時檢討修訂之。 

 

 

 

 


